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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大學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    間：113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三)下午 14 時 00 分 

地    點：行政大樓三樓國際研討室 

主    席：梁教務長 可憲 

記      錄：蕭維仁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謝謝各位委員參與，請進入議程。 

貳、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前次會議提案 承辦單位 決議內容及執行情形 

擬調整人工加退選暨重補修

作業之行政程序，提請討論。 
教務處課程與教學組

修正後通過，學生填寫申請單維持授課

教師簽名，學生若找不到授課教師簽名

由系科助理通知授課教師後代為核章。

依決議辦理，於 113 年 11 月 26 日校

園系統公告周知並更新本處課程與教

學組網頁。 

擬修訂本校「遠距教學課程實

施辦法」少數條文，提請審議。 
教務處課程與教學組

條文第 8 條，修正後通過。 

依決議辦理，於 113 年 11 月 26 日校

園系統公告周知並更新本處課程與教

學組網頁。 

106學年度入學本校之碩士在

職專班新生未經合法入學，撤

銷學籍與畢業資格乙案，提請

討論。 

教務處註冊組 

一、依本校學則規定撤銷上述周○惠等

4位學生學籍。 

二、依據學位授予法撤銷黃○玉等 7位

已取得畢業學位之學生。 

三、瞭解學生訴求，並在合乎規定內盡

力給予協助。 

四、本案照案通過，經校長簽核後實施。

本校已於 113 年 11 月 29 日以康大教

字第 1130010579-89 號函，通知周生等

4 位撤銷學籍及黃生等 7 位撤銷渠學

籍、學位及註銷學位證書。 

参、討論事項 
提案一：護理健康學院 

案由：修正「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視光科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修正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視光科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要點第四條草案。 

二、業經 113 年 10 月 16 日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視光科第 2次科務會議通過。 

三、業經 113 年 10 月 28 日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護理健康學院第 2次院務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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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1-1、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1-2，修正前全文如附件 1-3，請參閱附

件。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擬廢除通識教育中心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臺教技通字第1132300661號函(如附件2-1)辦理。 

二、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要點如附件2-2。 

三、畢業門檻實施要點廢除，未完成服務學習時數學生的配套措施：106 至 113 學年度入學

學生，為避免因積欠畢業門檻服務學習時數，影響學生畢業發展，按成績修訂方式，

統一由註冊組簽請校長核定後，畢業門檻服務學習時數皆修正為通過處置。 
四、業於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中心會議及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通識

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教務處課程與教學組 
案由：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擬開設遠距教學課程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照本校「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辦法」辦理。 

二、擬開設遠距教學課程計有同步：0 門；非同步：4門，合計4門，詳細如下表： 

序號 遠距教學 學制 
課程名稱 

（學分數） 
申請週數 數位教材 

申請

教師

教學

大綱

附件

1 
■非同步 

□同步 
二專在職專班 

一年實用英文 

(2/2) 
13 提供光碟 陳建智 3-1

2 
■非同步 

□同步 
二專在職專班 

一年實用國文 

(2/2) 
13 提供連結 李美惠 3-2

3 
■非同步 

□同步 
二專在職專班 

營養學概論(含膳食療養)

(2/2) 
13 提供光碟 黃淑惠 3-3

4 
■非同步 

□同步 
二專在職專班 解剖生理學 13 提供光碟 王彰勳 3-4

三、申請教師繳交之教學大綱經查均符合本校相關規定、課程審查評分總表如附件 3-5~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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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案經 113 年 12 月 11 日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遠距教學評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113 年 12 月 11 日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教務處課程與教學組 
案由：修定本校教學觀摩實施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因應教學時間及其他工作安排，擬修定本校教學觀摩實施要點： 

一、修定第二條第二項指定性教學觀摩：「本校依需要所辦理之教學觀摩，如優良教學教

師徵選或教師教學評量檢討會等活動。」 

建議增修教學評分數低於 3.5 分之教師進行指定性教學觀摩。增修後，並不影響「建構

教師觀課暨交流平台」之實施成效。惟擬調整「受教學觀摩」課程數，修正 以「受觀

摩教師」計算（附件 4-1）。 

二、取消第二條第三項定期性教學觀摩。 

根據本校教師評鑑評分準則表，共同評鑑「教學」項目中規定教學評量基本條件無定

期教學觀摩相關規定，取消第三項觀摩並不影響每年教師評鑑（附件 4-2）。 
 
決議：提議 1：教學評量分數高於 4.0 分以上之教師需進行一場教學觀摩；3.5~4.0 分之教師需

進行二場教學觀摩；低於 3.5 分之教師需進行三場教學觀摩(投票委員計 14 人；同意 1
人)。 

提議 2：教學評量分數高於 4.0 分之教師無需教學觀摩；3.5~4.0 分之教師需進行一場教

學觀摩；低於 3.5 分之教師需進行三場教學觀摩(投票委員計 14 人；同意 10 人)。 

提議 3：教學評量分數高於 3.5 分以上之教師需進行一場教學觀摩；3.0~3.5 分之教師需

進行三場教學觀摩；低於 3.0 分之教師需進行五場教學觀摩(投票委員計 14 人；同意 3
人)。 

經出席委員投票決議通過提議 2；教學評量分數高於 4.0 分之教師無需教學觀摩；3.5~4.0
分之教師需進行一場教學觀摩；低於 3.5 分之教師需進行三場教學觀摩(投票委員計 14
人；同意 10 人)。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指示：無 
陸、散會：14：28 結束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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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修正對照表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視光科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要點 現行要點 說明 

第四條 
本科任一位學生五專畢業前必須符

合以下條件，以能符合學生畢業之

就業力準備。 

1. 109 學年度前入學學生必須符合

a、b、c、d之畢業條件。 

2. 110 學年度後入學學生必須符合

a、b、c之畢業條件。 

畢業條件 

輔導措施

(課程配

合) 

配套措施 

□ a.勞動

部丙級「眼

鏡鏡片製

作技術士」

證照 

配合 1-5

年級專

業課程

設計安

排學生

取得相

關專業

證照 

輔導本科

學生，通

過勞動部

丙 級 證

照。 

□b.電腦
資訊相
關證照 

 

配合學

校資訊

相關課

程輔導

學生取

得證照 

輔導學生

參加該證

照補救課

程，直到

取得證照

為止。 

第四條 
本科任一位學生五專畢業前必須取

得至少四張專業證照〈如下表〉，

以能符合學生畢業之就業力準備。 

畢業條件 

輔導措施

(課程配

合) 

配套措施 

專業證照 1

□a.勞動

部丙級

「眼鏡鏡

片製作    

技術士」 

配合 1-5

年級專

業課程

設計安

排學生

取得相

關專業

證照 

輔導本科

109 學年

度前入學

學生，通

過勞動部

丙級「門

市服務技

術士」學

科或術科

考試(2

擇 1)。 

□C.電腦
資訊
相關
證照 

 

配合學

校資訊

相關課

程輔導

學生取

得證照 

輔導學生

參加該證

照補救課

程，直到

取得證照

為止。 

□D.CPR

急救相關

證照 

配合學

校相關

健康特

色課程

輔導學

生取得

證照 

輔導學生

參加該證

照歷次課

程，直到

取得證照

為止。 

因危急救護課

程異動，目前未

有 CPR 急救證

照相容課程，學

校辦理考照名

額有限，故修改

本要點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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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要點 現行要點 說明 

□

c.CPR+AED

等急救相

關研習證

明或證照 

配合學

校相關

健康特

色課程

輔導學

生取得

證照 

輔導學生

參加該證

照歷次課

程，直到

取得證明

或證照為

止。 

□ d.勞動

部丙級「門

市服務技

術士」學科

或術科考

試(2 擇 1)

證明或證

照 

配 合 門

市 服 務

課 程 安

排 學 生

取 得 證

照 

本科 109

學年度前

入學學生

( 含 109

年 度 入

學)，通過

勞動部丙

級「門市

服務技術

士」學科

或術科考

試 (2 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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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修正條文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視光科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要點(草案) 

 

中華民國 105 年 01 月 07 日院務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1 日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01 月 19 日科務會議修定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18 日科務會議修定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科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視光科（簡稱本科）依據本校【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辦法】，設

置本科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要點(簡稱本要點)。 

二、 本科畢業門檻之訂定，係參酌本校之教學目標，以及學生畢業後銜接職場之專業需求，

訂定學生畢業門檻之適用項目及其檢核標準。 

三、 本要點所稱之學生畢業門檻，係指依本校學則之規定，修畢應修之學分之外再就學生就業能

力之需要，另行訂定相關檢核項目及標準稱之。 

四、 本科任一位學生五專畢業前必須符合以下條件，以能符合學生畢業之就業力準備。 

1. 109學年度前入學學生必須符合a、b、c、d之畢業條件。 

2. 110學年度後入學學生必須符合a、b、c之畢業條件。 

畢業條件 
輔導措施 

(課程配合) 
配套措施 

□a.勞動部丙級「眼鏡鏡片

製作技術士」證照 

配合 1-5 年級專業課程

設計安排學生取得相關

專業證照 

輔導本科學生，通過勞動部丙級

證照。 

□b.電腦資訊相關證照 

 

配合學校資訊相關課程

輔導學生取得證照 

輔導學生參加該證照補救課程，

直到取得證照為止。 

□c.CPR+AED 等急救相關研

習證明或證照 

配合學校相關健康特色

課程輔導學生取得證照 

輔導學生參加該證照歷次課程，

直到取得證明或證照為止。 

□d.勞動部丙級「門市服務

技術士」學科或術科考試(2

擇 1)證明或證照 

配合門市服務課程安排

學生取得證照 

本科 109 學年度前入學學生(含

109 年度入學)，通過勞動部丙級

「門市服務技術士」學科或術科

考試(2 擇 1)。 

五、學生符合畢業門檻並取得相關證明，通過「學生畢業門檻審核委員會」的審核後，才能滿足

畢業條件。 

六、本要點經科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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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現行條文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視光科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5 年 01 月 07 日院務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1 日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01 月 19 日科務會議修定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18 日科務會議修定通過 

 

一、 視光科（簡稱本科）依據本校【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辦法】，設

置本科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要點(簡稱本要點)。 

二、 本科畢業門檻之訂定，係參酌本校之教學目標，以及學生畢業後銜接職場之專業需求，

訂定學生畢業門檻之適用項目及其檢核標準。 

三、 本要點所稱之學生畢業門檻，係指依本校學則之規定，修畢應修之學分之外再就學生就業能

力之需要，另行訂定相關檢核項目及標準稱之。 

四、 本科任一位學生五專畢業前必須取得至少三張專業證照〈如下表〉，以能符合學生畢業

之就業力準備。 

畢業條件 
輔導措施 

(課程配合) 
配套措施 

專業證照 1張 

□A.勞動部丙級「眼鏡鏡片
製作技術士」 

配合1-5年級專業課程設計安
排學生取得相關專業證照 

輔導本科109學年度前入學
學生，通過勞動部丙級「門市
服務技術士」學科或術科考
試(2擇1)。 

□B.電腦資訊相關證照 

 

配合學校資訊相關課程輔導學
生取得證照 

輔導學生參加該證照補救課
程，直到取得證照為止。 

□C.CPR 急救相關證照 配合學校相關健康特色課程輔
導學生取得證照 

輔導學生參加該證照歷次課
程，直到取得證照為止。 

五、學生符合畢業門檻並取得相關證明，通過「學生畢業門檻審核委員會」的審核後，才能滿足

畢業條件。 

六、本要點經科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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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教育部臺教技通字第 1132300661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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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民國107年5月23日中心會議訂定 

民國107年5月29日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 

民國107年6月6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107年12月4日中心會議修訂 

民國107年12月5日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 

民國107年12月11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108年11月27日中心會議修訂 

民國108年12月04日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 

民國108年12月18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109年03月25日中心會議修訂 

民國109年05月19日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 

民國109年06月03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111年01月17日中心會議修訂 

民國111年01月26日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 

民國111年03月30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113年01月15日中心會議修訂 

民國113年01月15日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 

民國113年03月27日教務會議通過 

一、為訂定學生畢業門檻之適用項目及其檢核標準，通識教育中心參酌本校之教學目標與特

色並依本校「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辦法」規定訂定「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並自106學年度起入學日間學士班學

生實施。 

二、本要點所稱之學生畢業門檻係指依本校學則規定修畢應修學分外再就學生就業能力需要，

得另行訂定相關檢核項目及標準稱之。 

三、本校學生畢業前必須完成健康產業機構服務學習16小時以符合學生就業力準備。 

 畢業條件 輔導措施 

(課程配合) 

配套措施 

嬰幼

兒保

育學

系 

1.共同核心課程「健康與保健」服務學習
6小時。(自 109 學年起，前開課程改
以「健康產業概論」服務學習 6小時。)

配合課程安排，
以完成服務時
數。 

輔導學生參與服務
學習，直到完成時
數。 

2.專業融入： 

(1)「特殊幼兒教育」課程服務學習 6 小
時。 

(2)「教保專業倫理」課程服務學習 4 小
時。 

配合課程安排，
以完成服務時
數。 

輔導學生參與服務
學習，直到完成時
數。 

長期

照護

學系 

1.共同核心課程「健康與保健」服務學習
6小時。(自 109 學年起，前開課程改
以「健康產業概論」服務學習 6小時。)

配合課程安排，
以完成服務時
數。 

輔導學生參與服務
學習，直到完成時
數。 

2.專業融入： 

(1)「口腔保健與實務」課程服務學習 6

配合課程安排，
以完成服務時

輔導學生參與服務
學習，直到完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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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條件 輔導措施 

(課程配合) 

配套措施 

小時。(自 110 學年入學起，前開課

程改以「失智症照護」3小時及「健

康照護創新與應用」3小時，服務學

習共 6小時。) 

(2)「高齡健康評估與實驗」課程服務學

習 4小時。(自 109 學年入學起，前

開課程改以「自立支援與能力回復

實驗」服務學習 4小時。)  

(3) 自 111 學年入學起，專業融入改以

專業課程服務學習 10 小時。 

(111 學年度：方案設計與評估) 

數。 數。 

四、本要點所訂健康產業機構服務學習16小時，外籍生、身障生得視情形由本校規劃時數相

當之校園服務學習替代之。 

五、學生通過上開表列「畢業條件」並取得相關證明，經通識中心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後，

始具畢業資格。 

六、本要點經通識教育中心會議、通識教育委員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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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陳師 教學計畫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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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 李師 教學計畫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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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 黃師 教學計畫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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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4 王師 教學計畫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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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5 陳師 課程審查評分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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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6 李師 課程審查評分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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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7 黃師 課程審查評分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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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8 王師 課程審查評分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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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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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 

 






